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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使徒時代開始，教會是由十二

個使徒集體領導（徒二14），後來福

音傳到外邦，到處建立教會，於是使

徒開始在教會按立長執管理教會（徒

十四23），而現在的真耶穌教會，為

了有更多人來服務教會，發展出二種

系統，一種是行政系統，一種是聖職

系統；行政系統有教務、總務、財務，處理教會各項行政工作；聖職系統包括傳

道、長執（提前三章1-13；多一5-9）。除了長執的條件外，個人的操守、靈修，

必須為信徒表率，並真正關心信徒持守教會真理的立場，處理教會的各種疑難問

題。

而職務會是行政人員與聖職人員所組成，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服務、造就信徒

（太二十25-26），而不是管理信徒。因此職務會與公司的董事會、組織的理監

事，完全不同。董事會的動機可能是為了名與利，出發點是為了業績、利潤；但職

務會的動機是為了服事主、報答主恩，出發點是放在信徒靈性的造就上。職務會追

求的目標是，明白神的旨意、順服聖靈的帶領，讓信徒能靠神面對信仰上的難題。

但信徒有時會受一般社會價值觀的影響，而對職務會有錯誤的認知與要求，甚

至認為職務人員，代表一種身分地位，有的信徒會恭喜某位弟兄升執事，或執事升

長老；有些在長執按立的過程中受傷後，失去作工的熱誠，影響聖工的發展；另外

有些人利用私人的情感，進而影響職務會的決策，造成職務會功能不彰，無法對整

體教會做出有利的決策；或對職務會的決議，因資訊傳達的誤差，造成信徒與職務

人員的對立。因此對職務會的權限、責任、功能與角色，要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帶

領教會成長。

而職務人員間的互動也非常重要。傳道者受總會差派駐牧教會，不管資深或資

淺，在不了解教會生態下進入職務會，負責人三或六年一任，而長執則長期留在職

務會，應該成為職務會穩定的力量，如果願意擔任協調的角色，對於教會長期的成

長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職務會的發展和其成員也有很大的相關性，互動性高低會影

教會的火車頭職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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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會追求的目標是，明白神的旨意、順服聖靈的帶領，讓信徒能靠神面對信仰上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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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祂。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and to serve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響職務會的動力，有的職務會活力旺盛，往

來頻繁；有的職務會相敬如「冰」；相對的

當信徒一走進教會就可感受到教會氣氛的不

同，是充滿活力，還是暮鼓晨鐘，如何營造

和樂的環境，應該是職務會追求的目標。

如果職務會有什麼地方意見分歧，有時

不作決定，或許連表決都不要可能會更好，

直到我們可以談出一個共同的觀念來。在職

務人員之間，大家都能以彼此接納的態度來

處理事情。有些職務人員主見很強，在職務

會中被否定以後，不甘心，就去跟信徒講，

希望藉信徒的力量來左右職務會，這樣教會

就容易出問題。今日，每位職務人員上講台

或在公開的場合討論，都是表達職務會的共

同意見，不要說職務會是這個意思，但是我

不同意。

如果你的意見只有少數人認為對時，就

勉強去做，會是什麼結果呢？比如有位職務

人員經過禱告禁食或者聖靈感動，然後決定

做某件事，認為這是從神那邊領受的。但是

講來講去只有少數人跟隨，如果等不了，就

動手去做的話，那會造成什麼結果呢？造成

你在演戲，很多人看戲。因為他們不投入。 

一件事情本來可能我們完全對的，但是

因為得不到眾人的投入支援，我們自己做，

第一很辛苦，第二失敗的可能性很高。到最

後做不成的時候，大家會說，我們早就說不

能做。所以一意孤行的話，到頭來就證明我

們錯了；我們本來是對的，都變成錯的。 

所以要有一個觀念，教會是神的，不是

我的，要等候神的時候；我們可以從一個角

度去思想，信徒不支持，這有兩個可能，一

個可能是我對，他們懵懂，糊塗；另外一種

可能是我錯。為什麼我講來講去這些人都不

聽呢？很可能是我錯。

如果是我對，然後我一意孤行，最後我

失敗，還是證明我是錯了。如果我的意見

本來就錯，我更一意孤行，那就更錯了。

但是如果我對，我真的對，他們跟不上，那

也只能說教會不是我的，教會是神的。既然

是神的，那我就等祂的時間。也許我腳步慢

一點，等聖靈作工，慢慢就有越來越多的人

看到我所看到的，然後贊成，就可以一起做

了。 

所以在教會的帶領和事奉上要多花時間

在籌備的過程。因為很多聖工，最難的是

改變觀念，要花很多時間。只要大家觀念

修改了，一致了，自然有辦法。教會是「神

主」，不是民主，不是多數人通過的就對。

但是，對職務會而言，如果能夠更多地敞

開，使大家共同參與尋求，是很重要的。

另外，職務會的成員年齡、性別、個

性、觀念，想法都不一樣，開會時能容納不

同的意見，還是激化不同的意見，產生衝

突，如果不贊成的議案通過，就在背後扯後

腿；或贊成的人，為支持議案通過，打壓反

對意見，這些都是神要我們靈修的地方，讓

自己的心能安靜下來，彼此尊重。因此職務

會當以基督的心為心，有相同的意念、心思

（腓二2），凸顯神的旨意，降低人意，彼

此順服，自然能在一致的基礎上達成共識。

今日，信任成為教會發展的問題，有些

信徒不信任職務會的決策，一方面是職務會

功能不彰，一方面是不相信職務會的決策；

因此職務會要如何得到信徒的認可，除了發

揮職務會的功能，真正關懷信徒、廣傳福

音、建設教會，與信徒的溝通也非常重要，

能認同職務會的決議。另外，信徒也要學習

順服，因為教會的決議，不見得每個人都認

同，面對不合己意的決議，我們用什麼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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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面對，是消極不做，還是積極反對；當信

徒能信任職務會的工作，相信教會的發展會

更快。

最後在職務會的工作執行上，及開會的

程序上提出一些建議：

在職務會的工作執行上，要避免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惡性循環，造成

無效率的開會。當決議通過後，要有確定的

執行者，定時回報職務會，設立回饋機制。

遇到阻礙，或許思考不夠周詳，甚至可以調

整方向，不要延宕不做；在執行當中，必須

凝聚共識，減少阻力，使工作能順利推展，

完成神所交託的使命。

開會時，要事先提供清楚的會議案題：

如果議案不夠清楚，容易造成討論沒有目標

和方向，浪費大家的時間；並且大家約法三

章，對於保密性質的議案，包括人事案，都

要保密，不要讓職務會有破口。

要訂定適當的職務會權限，經信徒會議

通過，多少金額以上的工程，必須經過信徒

會議的決議：而決議過的事，不要馬上又拿

出來討論，討論沒完沒了，如果有疑問，經

過一段時間，想清楚後，下次再提出來討

論。

另外，對時間的控制也很重要，職務會

開會的時間不要拖太久，可限制每個人發言

的時間及次數，否則造成疲勞開會，因而影

響決議、個人家庭生活，甚至是下次開會的

意願。

職務會是教會的火車頭，火車頭不動，

教會就停擺。太快，怕後面跟不上而翻車；

太慢，怕誤點。因此，職務會應藉著聖靈的

帶領、同心和意地完成主所交託的任務。

(2010/01/01 2010/03/31 )




